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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印发綦江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指导

意见的通知
綦农委〔2021〕37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镇人民政府：

为深入贯彻中央环保督察精神，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

生态文明建设部署要求，有效防治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，扎

实推进我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探索建立农

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机制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以绿色生态为导向，落实

“市场主体回收、专业机构处置、公共财政扶持”要求，按

照“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、公众参与、网点回收、集中处理”

原则，建立健全符合本地实际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机制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通过在全区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，建立健

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，落实我区农药经营单位和使用

者的主体责任，增强农药使用者环保意识。探索开展本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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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量以及田间遗弃量调查和统计测算，

摸清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量和田间遗弃量（个数及重

量）。试点街镇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率达 100%，农民

满意度达到 85%以上，探索建立以“统一回收、定期归集、

无害化集中处理”为主要模式的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理机

制，并在全区范围内普及推广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回收范围。农药包装废弃物，是指农药使用后被

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，包括瓶、

罐、桶、袋等。

（二）回收管理。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制定《綦江区农药

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实施方案》、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

理倡议书》、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保管制度》，各街镇全

面负责本辖区内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，共同做好农药

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。

（三）设置回收点。2020 年我区在文龙街道、隆盛、打

通、东溪、永新等 5 个街镇开展试点工作，建立回收网点共

计 77 个，2021-2025 年回收点将全区覆盖。农药包装废弃物

回收点将统一建立回收专用台账、购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

专用包装袋、回收桶等回收工具，有效地开展农药包装废弃

物回收工作。

（四）回收模式及标准。按照“谁生产、经营，谁回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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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各试点街镇辖区内农资经销商负责回收农药包装废

弃物，对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按 100ml 以下和 100ml 以上

（瓶、袋）两种规格，分别按 0.1 元/瓶（袋）和 0.3 元/瓶（袋）

的回收补助标准，支付回收补助费用，对已回收的农药包装

废弃物归类整理存放，及时准确做好台账登记。

（五）回收处理。要严格按照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

理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第三方回收公司作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的

收集、运输、利用和处置，并建立回收、转运、处置台帐。

要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积极沟通，按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

（2021 年版），协调回收处理过程中的可豁免环节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为确保我区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项目工作顺利开

展，区农业农村委成立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推进小组，

办公室设在区农业服务中心。区农业农村委主任任组长，农

业农村委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

负责处理我区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处理各个环节中的具

体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培训

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信息等媒体，采用新闻报道、标

语、横幅等多种形式，加强对农药包装废弃物乱丢乱弃危害

性和安全处理重要性的宣传，提高农药使用者的环保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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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觉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。加强试点街镇的农药经营户、新

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培训，规范农户合理使用农药，科学

清洗农药包装瓶（袋），减少农药包装瓶（袋）中残余农药

量。

（三）完善奖惩机制

试点街镇农资经销店应对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分类打

包储存，设立台账，记录收购农药包装物的日期、种类、数

量、有偿回收金额等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、转运、处置各

个环节的补贴费用必须账物一致。区农业农村委对回收账目

与实际回收数量进行对照抽查，回收公司按照实际回收数量，

给予回收数量前 20 名的农资经销店资金奖励。

农资经销店不履行回收义务的，按农药管理条例处罚；

农药使用者不履行回收义务，乱丢乱弃农药包装废弃物的，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处罚。

（四）加强督促检查

完善规章制度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加强督导检查，及时掌

握任务落实、工作进度，台账记录、账物是否相符等情况，

确保试点任务完成。

重庆市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1 年 3 月 30 日


